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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6.6、7.1.3为推荐性条款，其余为强制性条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Z 118—2002《油(气)田非密封型放射源测井卫生防护标准》和 GBZ 142—2002《油

(气)田测井用密封型放射源卫生防护标准》。与上述两项标准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中子发生器测井的放射防护要求（见 5.1.12、5.1.13 和 5.2.11）；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 章，GBZ 118—2002 的第 2 章、GBZ 142—2002 的第 2 章）； 

——删除了“所有测井用放射源及废源须放在贮源坑内保存，经常使用的放射源应一源一坑”的要

求（见 GBZ 142—2002 的 3.3.2）； 

——修改了源库内贮源坑（池）的要求（见 5.1.3，GBZ 142—2002 的 3.3.2）； 

——将密封源及非密封源修改为放射源及非密封放射性物质（见第 3章～第 7章、附录A和附录B，

GBZ 118—2002 的第 4 章～第 5 章和 GBZ 142—2002 的第 3 章～第 4 章）； 

——将放射防护要求中外照射泄漏控制值指标由空气比释动能率修改为周围剂量当量率（见第 5

章～第 7 章，GBZ 118—2002 的第 4 章～第 6 章和 GBZ 142—2002 的第 3 章～第 5 章）； 

——删除了 GBZ 142—2002 中附录 B 单能中子注量与有效剂量的转换系数（见 GBZ 142—2002

的附录 B）。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测井公司、河

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邓大平、宋钢、申英杰、王云飞、张钦富、程晓军、卢峰、王京平、陈英民、

陈睿、高泽宇、牛菲。 

本标准代替了GBZ 118—2002和GBZ 142—2002。 

GBZ 118—2002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16358—1996。 

GBZ 142—2002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8922—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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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田测井放射防护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放射源、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及中子发生器进行油气田测井的放射防护要求和检测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油气田中使用放射源、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及中子发生器进行油气田测井实践的放射防

护与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4075  密封放射源一般要求和分级 

GB 11806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GB 11930  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 

GB 14500  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Z 128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SY/T 5419  石油测井中子发生器及中子管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仅适用于本文件。 

3.1  

包壳  capsule 

防止放射性物质泄漏的保护性壳。 

3.2  

放射源  radioactive source 

永久密封在容器中或者有严密包层并呈固态的放射性材料。 

3.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unsealed radioactive material  

非永久密封在包壳里或者紧密地固结在覆盖层里的放射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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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子管  neutron tube 

将离子源、加速系统、靶以及气压调节系统密封在一支玻璃、陶瓷、不锈钢等管内，构成一支结构

紧凑的真空器件。 

3.5  

测井中子发生器  neutron generator for well logging 

由中子管和中子管外接电路组成，中子管外接电路通常由离子源电路和密封加速高压组成。 

3.6  

放射性示踪测井  radioactive tracer logging 

用注入油井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作为示踪剂确定流体在井管内或地层孔隙间的运动状态及其分布

规律和井身工程质量参数的方法。 

3.7  

井下释放器  in-well releaser 

盛装放射性示踪剂并且能送入井下使其定点或定时释放到井内的一种装置。 

4 通用要求 

4.1 放射源应符合 GB 4075 中对油气田测井放射源的要求，确保密封性能可靠。放射源应有放射源编

号与放射源核素（包括中子源靶核素）名称或符号。应有放射源的说明资料，其内容至少包括：放射源

编号、核素名称、活度、辐射类型、所用射线的辐射输出量率（或注量率）及其测量日期、表面污染与

泄漏的检测结果和检测日期等。 

4.2 测井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操作应符合 GB 11930 中有关的辐射防护原则与要求，尤其注意以下

几点： 

a) 在满足测井技术要求的条件下，选用毒性较低、γ 辐射能量较低、半衰期较短的放射性核素，

并尽量减少使用及贮存的活度； 

b) 采用远距离操作，尽量选用机械、自动和密闭的方式操作； 

c) 熟练操作技术，努力缩短操作时间； 

d) 及时处理放射性污染，防止污染的扩散； 

e) 尽量减少液体、固体等放射性废物的产生； 

f) 加强安全防护管理，防止放射性污染事故的发生； 

g) 按照 GB 18871 的要求，根据油气田测井中使用放射性核素的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对非密封放

射性物质测井工作场所进行分级管理。 

4.3 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时，应通过“模拟试验”确认切实可行，并经使用单位组织的相关专家确认操

作规程后，方能正式操作。 

4.4 开展油气田放射性测井的单位应根据所使用的放射源、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及测井中子发生器的类

别配备外照射放射防护检测仪器、放射性污染检测仪器等自检设备，同时为放射工作人员佩戴相应种类

的个人剂量报警仪等个人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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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贮存、运输及测井现场的放射防护要求 

5.1 贮存、放射性实验室的放射防护要求 

5.1.1  贮存或载运放射源及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罐（桶）（以下简称源罐）应便于搬运和放射源的取

出、放入，应单源单罐且能锁定；源罐的外表面应有放射源编码、核素种类、出厂活度和出厂时间的标

签，并按照 GB 2894 的规定印有醒目的电离辐射标志和使用单位的名称。贮存能释放 β 射线的放射性

核素的贮存运输容器壁厚应大于 β 射线在该容器材料中的最大射程，β 射线最大能量在 1 MeV 以上时，

应采取韧致辐射屏蔽措施。 

5.1.2  放射性物质贮存库（以下简称源库）应为独立建筑物，四周应设围墙，围墙内不应有非放射工

作人员居住、办公和放置易燃、易爆等其他危险物品。源库应在明显位置设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及中文

说明。源库内应有良好的照明和通风，并有足够的使用面积，不应在源库内进食、饮水、吸烟等。贮存

大于 185 GBq（5 Ci）的中子源或大于 18.5 GBq（0.5 Ci）的 γ 源的源库，应有机械提升与传送设备。

源库墙体、门窗、室顶等屏蔽体外 30 cm 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应超过 2.5 μSv/h。 

5.1.3  源库内应设置贮源坑（池）或贮源箱，活度大于 185 GBq 的中子源及活度大于 18.5 GBq 的 γ

源均应在贮源坑（池）内保存。贮源坑（池）深度不小于 100 cm，其上盖有适当材料与厚度的防护盖。

贮源箱应根据所贮存放射源的种类及设计最大贮存活度设置相应的屏蔽体。贮源坑（池）及贮源箱外表

面应设有标示所贮存放射源的源编码、核素种类、出厂活度、出厂时间以及贮存、取出记录的标签。 

5.1.4  所有示踪剂都应盛放于严密盖封的容器（指直接盛放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容器，下称内容器）

内，然后根据其辐射特性再放入具有一定屏蔽能力的贮存运输容器中。内容器及由厂家直接提供的含非

密封放射源井下释放器应附有生产批号和放射性核素名称、化学形式、物理状态、活度与标定日期的标

签及醒目的电离辐射标志的标签，并附有含上述内容的说明书。盛装放射性示踪剂的内容器应选用质地

坚韧不易损坏、破裂，并具有良好密封性能的容器。释放器表面应设置醒目的电离辐射标志。 

5.1.5  源库应建立放射源及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出入库管理制度，由专人保管，双人双锁，建立台帐、

出入库记录，定期盘点，源罐出入库均应使用仪器检测确认源罐中是否具有放射源并记录。 

5.1.6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实验室应设置在单独建筑物或一般建筑物的最底层或一端，应有单独的出入

口。应设置专用的放射性废液和固体废物的收集容器或贮存设施。 

5.1.7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实验室应按照操作放射性水平、放射性污染的危险程度，依次分为清洁区（包

括办公室、休息室等）、低活性区（包括仪器维修室、放射性测量室和更衣、淋浴及辐射剂量检测间等）

和高活性区（包括开瓶分装室、贮源库与废物贮存设施等）三个区域，低活性区和高活性区均为控制区，

清洁区为监督区，控制区与监督区应按照 GB 18871 的要求分区管理。气流方向应从低活性区至高活性

区，并通过过滤装置后从专用排风道排出，排风管道出口应高出本建筑物顶层。 

5.1.8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实验室地面、墙壁、门窗及内部设备的结构力求简单，表面应光滑、无缝隙，

地面与相邻墙宜采用圆滑式而非直角式连接；地面应铺设可更换、易去污的材料，并设地漏接放射性废

水处理系统；墙面应耐酸、碱，易清洗。乙级实验室应设卫生通过间（包括更衣、淋浴和辐射剂量检测

设施等），丙级实验室应设置供更衣、洗手和辐射剂量检测的设施等。供水应采用脚踏、臂肘或非接触

感应式开关。 

5.1.9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贮源库应与开瓶分装室相连接（或相邻）并有单独的出入口。墙壁、门窗的

材料与结构要具有防盗与防火的作用。贮存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源坑（池）及非密封放射性物质贮源室

地面应保持干燥、光滑无缝隙、地面与相邻墙宜采用圆滑式而非直角式连接、易去污、易冲洗。 

5.1.10  操作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前，应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熟悉操作程序，核对放射性物质名称、出厂

日期、总活度、分装活度，检查仪器设备是否正常，通风是否良好，检查实际活度是否与标示活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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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放射性溶液时，应使用吸球或虹吸装置，严禁用口吸取。工作场所要经常湿式清扫，清洁工具不应

与非放射性区清洁用具混用。 

5.1.11  开瓶、分装、配制、蒸发、烘干溶液或有气体、气溶胶产生的操作应在通风橱内进行，易于造

成污染的放射性操作应在铺有易去污材料的工作台上或搪瓷盘内进行。通风橱内应保持负压，通风橱操

作口半开时，操作口处风速应大于 1 m/s，其排气系统应设过滤装置；通风橱底部应设置低放射性废液

贮存设施。 

5.1.12  中子管贮存库应为单独房间，宜为独立建筑物或建筑物底层的一端，应设防盗装置。贮存库内

不应居住、办公和放置易燃、易爆等其他危险物品。中子管贮存场所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应符合 SY/T 

5419。中子管转运时应防止碰撞、摩擦。 

5.1.13  中子管测试及刻度时宜在专用的屏蔽体内进行，屏蔽介质可使用大于 100 cm 的混凝土或大于

200 cm 的水层，也可使用专用地下测试井，测试井深度应大于 10 m。在没有专用屏蔽体时，应将距测

试中子管不小于 30 m 范围设置为控制区，控制区边界应设置警戒线或警戒栅栏，并设置电离辐射警告

标志，设置专人警戒。 

5.1.14  测井用放射源源罐载源时，离放射源源罐表面 5 cm 处由透射导致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大于表 

1 的控制值。 

表1 测井用放射源源罐载源时表面 5 c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值 

源罐内

源种类 

放射性核素活度 

GBq（Ci） 

源罐载源时表面 5 cm 处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值 

由非中子透射导致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值 由中子透射导致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值 

中子源 
＞ 185（5） ≤ 2 mSv/h ≤ 10 mSv/h 

≤ 185（5） ≤ 1 mSv/h ≤ 5 mSv/h 

γ 源 
＞ 18.5（0.5） ≤ 2 mSv/h — 

≤ 18.5（0.5） ≤ 1 mSv/h — 

5.1.15  距非密封放射性物质防护容器外表面 5 cm 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应超过 25 μSv/h，100 cm 处

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应超过 2.5 μSv/h。非密封放射性物质贮存运输容器外表面及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源

库内地面及台面的放射性污染，α 放射性物质不应超过 0.4 Bq/cm
2，β 放射性物质不应超过 4 Bq/cm

2。 

5.1.16  源库内放射源及非密封放射性物质贮源坑（池）防护盖表面（或贮源箱表面）30 cm 处周围剂

量当量率不应超过 100 μSv/h。污物桶和放射性废物贮存设施表面 30 cm 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应超过 25 

μSv/h。 

5.2 运输及测井现场的放射防护要求 

5.2.1  放射性核素外部运输时，其放射性包装和运输工具应符合 GB 11806 的规定。运源车应配备随

车放射检测仪器及随车记录，随车记录应有所运放射源编码、核素种类、出厂活度、出厂时间、装车及

卸车时间、装车及卸车检测记录、运输及驻留记录等信息。 

5.2.2  运源车内外由中子、γ 射线及轫致辐射导致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之和不应大于表 2 的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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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运源车内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值 

位置 
运源车内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值 

专用运源车 兼用运源车 

驾驶员座椅 ≤ 2.5 μSv/h ≤20 μSv/h 

车厢外表面 30 cm 处 ≤ 100 μSv/h ≤200 μSv/h 

车厢外表面 200 cm 处 ≤ 2.5 μSv/h ≤20 μSv/h 

兼用运源车年运送放射源时间不应超过50 h。 

当兼用运源车驾驶员的年个人剂量得到严格控制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可以适当放宽，但不应超过其2倍。 

5.2.3  进行放射源操作时应根据放射源活度，采取操作距离、操作时间和防护屏蔽等措施，以保证操

作人员所受剂量控制在可以合理做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可使用监控设施全过程记录放射源的操作，以

便核实放射工作人员近距离接触放射源时间。放射源回收后应使用仪器检测确认源罐中是否具有放射源

并记录。 

5.2.4  搬运或传递放射源的工具应操作灵活、使用方便、性能可靠，并使放射源与人体间保持适当的

距离，不应徒手操作放射源。无机械化操作时，根据源的不同活度，应使用符合下列要求的工具： 

a) 大于等于 185 GBq（5 Ci）的中子源和大于等于 18.5 GBq（0.5 Ci）的 γ 源，操作工具柄长不

小于 100 cm； 

b) 小于 185 GBq 的中子源和小于 18.5 GBq 的 γ 源，操作工具柄长不小于 50 cm。 

5.2.5  室外操作放射源时应设置控制区，在控制区边界上设置警戒线和警告标志 （或采取警告措施），

防止无关人员进入边界以内的操作区域。使用刻度源对测井仪器进行刻度时，宜在源库所在地的围墙内

进行，如需在场外进行刻度应设置控制区，控制区边界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应超过 2.5 μSv/h。 

5.2.6  进行更换放射源外壳、密封圈或盘根等特殊操作时，应有专用操作工具和防护屏蔽等设备，防

护屏蔽靠人体一侧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小于 l mSv/h 。应先使用模拟源进行熟练操作后再对真源进行操

作。操作人员应佩戴个人剂量报警设备，轮流操作，减少操作时间。 

5.2.7  放射性示踪测井中释放放射性示踪剂应采用井下释放方式，将装有示踪剂的井下释放器随同测

井仪一起送入井下一定深度处，由井上控制、在井下释放放射性示踪剂。采用井口释放方式时，应先将

示踪剂封装于易在井内破碎或裂解的容器或包装内，施行一次性投入井口的方法；禁止使用直接向井口

内倾倒示踪剂的方法。 

5.2.8  释放放射性示踪剂前，应经过认真检查井口各闸门、井管压力与水流量正常，井管与套管通畅，

井口丝堵与防喷盒结构严密后，按照操作规程释放示踪剂，防止含放射性示踪剂的井水由井口回喷，污

染井场与环境。 

5.2.9  释放器出井后应置于密封袋中，由供货厂家回收或返回实验室在专用清洗池中清洗，清洗液应

作为放射性废液处理。 

5.2.10  放射源及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放射性测井现场应设置控制区，控制区边界应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

志及警戒线。 

5.2.11  中子发生器应从井口进入地平面 10 m 以下后方可发射中子。中子发生器回收时，应在地平面

10 m 以下关闭，中子发生器出井后应由放射工作人员进行擦拭清理，回运过程中距离人员应大于 1 m。 

6 放射性废物的处置要求 

6.1  退役放射源、放射性液体和固体废物应按 GB 14500 的规定执行。 

6.2  低放射性废液的排放按照GB 18871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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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实验室及中子管贮存库内应设放射性污物桶，所有固体放射性废物应丢入污物

桶内收集或放入贮存设施内暂存。 

6.4  实验剩余放射性溶液和高浓度的容器涮洗液等不能排放的废液，按半衰期长短分别收集在专用收

集容器内，可作为放射性废物在贮存设施中封存。 

6.5  未用或剩余放射性示踪剂（或连同释放器）以及放射性废物应带回实验室处理。 

6.6  放射性污染事故的处理原则与应急措施参照附录A进行。 

7 油气田测井的放射防护检测要求 

7.1 测井用放射源的放射防护检测要求 

7.1.1  新放射源与设备投入测井使用前应进行下列项目检测： 

a) 源库及测井现场辐射场周围剂量当量率； 

b) 放射源的泄漏检测； 

c) 放射源源罐表面、操作工具和下井仪器的放射性污染检测； 

d) 源罐与防护屏蔽等的防护效果； 

e) 源库内贮源坑（池）与贮源箱屏蔽效果，源库屏蔽墙外周围剂量当量率； 

f) 运源车内、外周围剂量当量率； 

g) 装、卸源操作工具的长度和机械性能。 

其中d）、e）、f）的检测应采用经过检定校准的合适仪器现场选点检测，检测点的选择应视具体

工作情况而定。 

7.1.2  投入测井使用后的检测： 

对7.1.1中a）、d）、e）、f）项应每年进行一次检测；b）、c）项按照表3分类进行。 

表3 放射源泄漏检测要求 

类别 放射源泄漏检测及放射性污染检测要求 

仅贮存在源库不使用的放射源 抽取不少于 10% 的放射源，每年进行一次检测 

使用单位放射源数量小于等于 10 枚 每枚放射源均应每年进行一次检测 

使用单位放射源数量大于 10 枚小于等于 50 枚 抽取不少于 50% 的放射源，每年进行一次检测 

使用单位放射源数量大于 50 枚 抽取不少于 20% 的放射源，每年进行一次检测 

遇到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及时做7.1.1中b）、c）项检测： 

——更换放射源的外壳或密封圈等特殊操作后； 

——放射源坠落井内或丢失、被盗后收回后； 

——由于各种原因怀疑放射源有损伤时。 

发现贮源罐或防护屏蔽明显变形或怀疑其内部结构有变化时，应加做7.1.1中d）项检测。 

7.1.3  放射源的泄漏检测及放射源罐表面、操作工具和下井仪器的放射性污染检测方法参见附录 B。 

7.2 测井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放射防护检测要求 

7.2.1  新建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投入使用前应进行下列项目检测： 

a) 所有放射性核素的容器及其外包装，贮存和运输设备，外照射周围剂量当量率和表面放射性污

染； 

b) 实验室操作前、后，工作场所外照射周围剂量当量率水平和表面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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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实验与测井操作人员工作结束离开实验室或现场时，其裸露皮肤、工作服和个人防护用品的放

射性污染； 

d) 源库内贮原坑（池）与贮源箱屏蔽效果，源库屏蔽墙外周围剂量当量率； 

e) 运源车内、外周围剂量当量率。 

7.2.2  投入使用后的检测： 

对7.2.1中a）、d）、e）项应每年进行一次检测；7.2.1中b）项每月进行一次检测；7.2.1中c）项

每次工作完成后均应进行，发现污染应及时去污。 

7.3 测井用中子发生器的放射防护检测要求 

7.3.1  新中子发生器投入使用前应进行下列项目检测： 

a） 刻度及测井辐射场周围剂量当量率； 

b） 中子管工作结束后活化产物外照射周围剂量当量率。 

7.3.2  投入使用后的检测： 

对7.3.1中a）项应每年进行一次检测；7.3.1中b）项每次工作完成后均应进行。 

7.4 个人剂量监测 

7.4.1  个人剂量监测应按照 GBZ 128 的要求进行，单纯使用 γ 放射源的油气田测井放射工作人员可仅

进行光子个人剂量计监测，对于可能使用中子源或中子发生器的油气田测井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应

能同时满足对 γ 射线和中子剂量监测。 

7.4.2  新型放射源、新型测井设备或测井新工艺投入测井使用前，应对测井全过程操作人员的累积剂

量进行评估。 

 

 

 

 

 

 

 

 

 

 

 

 

 

 

 

 

 

 
A 新型放射源、新型测井设备或测井新工艺投入测井使用前，应对测井全过程操作人员的累积剂量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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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放射性污染事故的处理原则与应急措施 

A.1 处理原则 

油气田测井时如果出现放射性污染事故，应按照如下原则处理： 

a） 尽早采取去污措施； 

b） 配制合适的去污试剂； 

c） 选择合理的去污方法，防止交叉污染和扩大污染； 

d） 正确处理废物、废液； 

e） 穿戴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 

f） 详细记录事故过程和处理情况，档案妥善保管。 

A.2  应急处理措施 

A.2.1 一般污染事故 

A.2.1.1 液态放射性物质的洒、漏，可用吸液球或吸水纸吸干，粉末状放射性物质的撒落，可用胶布

粘贴或湿抹布清除，然后用温水仔细清洗。为防止污染的扩散，去污程序应先从污染轻的区域渐向污染

重的部位。 

A.2.1.2 如经反复清洗效果不明显时，可根据放射性核素的化学性质和污染表面的性质，选用有效的

去污剂进一步去污。 

A.2.2 严重污染事故 

A.2.2.1 立即通知在场的其他人员，同时迅速标出污染范围，防止其他人员进入污染区。 

A.2.2.2 当皮肤或伤口受到污染时，应立即进行清洗；当眼睛受到污染时，应立即用水冲洗；如果放

射性物质有可能进入体内时，应立即通知医务人员，必要时及时采取急救促排措施。 

A.2.2.3 污染区的人员经采取减少危害和防止污染扩散的必要措施后，要脱去污染的衣服并将其留在

污染区，立即离开此区。 

A.2.2.4 事故发生后，应尽快通知防护负责人和主管人员，并立即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报告。防护人

员应迅速提出全面处理事故的方案，并协助主管人员组织实施。污染区经去污、检测后，经防护人员批

准方可重新工作。 

A.2.2.5 详细记录事故经过和处理情况，作为查找事故原因，改进防护工作，鉴定健康状况等的依据。 

A.3 常用的去污试剂和方法 

常用的去污试剂和方法见表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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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常用的去污试剂和方法 

表面种类 去污试剂 操作方法 备注 

玻璃器皿

和瓷制品 

肥皂、洗涤剂 拌水刷洗、冲刷 — 

铬酸混合液、柠檬酸、盐酸 将器皿置于 3%盐酸和 10%柠檬酸溶液中

浸泡 1 h，然后取出用水洗涤，再放入洗

液（即重铬酸钾在浓硫酸中的饱和溶液）

中片刻，取出用水冲洗 

浓盐酸不适于碳 -14、  碘

-131 等 

木器 除去表层 用工具刨去表面几毫米 一般去污仍不符合要求时 

衣服类 

肥皂或洗衣粉 污染大于 1000 脉冲/min 时，用洗衣机洗

涤，若污染小于 1000 脉冲/min，可用普

通方法洗涤 

— 

柠檬酸、草酸 污染程度较高的用洗衣机洗涤 尼龙宜用柠檬酸，黏胶、木

棉宜用草酸 

剪去修补 剪去污染部位作废物处理，再用布补上 适用于局部性的严重污染 

金属类 

肥皂或洗涤剂 一般浸泡擦拭洗涤方法 效果不好，适用于低污染 

9%～18%盐酸或 3%～6%硫酸溶

液 

先湿润表面，然后刷洗，最后用水冲洗 
— 

柠檬酸或稀硝酸 对不锈钢先置于 10% 柠檬酸溶液浸泡 1 

h，后用水冲洗，再在稀硝酸中浸泡 2 h，

然后用水洗净 

大部分金属不能浸泡 

加热法 在加热的 10% 硝酸溶液中作用约 15 

min，然后再用 10%热草酸溶液或 10%氢

氧化钠溶液 0.5%硅氟化氢氨（NH4SiF6）

溶液刷洗 

对表面有明显损伤； 适用于

不锈钢 

瓷砖 

3%柠檬酸铵水溶液或 10% 磷酸 

钠水溶液或 10%三氯乙烯或乙二

胺四乙酸（EDTA）溶液 

刷洗，清水冲净 效果好 

10% 稀盐酸 刷洗，清水冲净 表面受损伤 

塑料 
柠檬酸铵 用煤油等有机溶剂稀释后刷洗 — 

酸类或四氯化碳 用其稀释液刷洗 — 

油 漆 类

（ 包 括

漆） 

水、温水、蒸汽、洗涤剂 对污染部位进行冲洗 蒸汽去污效果较好，可达

50%～90% 

3%柠檬酸或草酸溶液 洗刷 — 

1%磷酸钠水溶液 洗刷 不能用于铅上面的油漆 

有机溶剂或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

浓溶液 

把油漆逐渐溶解除去 不能用于漆布 

10%稀盐酸 洗刷 — 

刮（剪）法 — 适用于局部污染 

橡胶制品 肥皂 一般清洗 — 

稀硝酸 洗刷、冲洗 不适用碳-14、碘-131 污染  

 



GBZ 118—2020 

10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放射源的表面污染和泄漏检测方法 

B.1 表面污染的检测方法 

B.1.1 湿式擦试法 

用高度吸湿性的软质材料（如滤纸或棉花），沾上不腐蚀包壳表面材料而又能去除放射性污染的液

体，擦拭整个源的表面，测量擦拭材料上的放射性活度。当放射性活度小于200 Bq时，可视为源表面无

污染。 

B.1.2 浸泡法 

将源浸没在一种不腐蚀源表面而又能去除放射性污染的液体（如水或低浓度的洗涤剂、螯合剂）中，

在（50 ± 5）°C 下保持4 h，取出源，测量液体中的总放射性。如果放射性活度小于200 Bq，则可视为

源表面无污染。 

B.2 泄漏的检测方法 

B.2.1 湿式擦拭法 

同B 1.1。 

B.2.2 浸泡法 

同B 1.2。 

B.2.3 干式擦拭法 

将源预先放在超声洗涤器内，用非腐蚀性液体如三氯乙烯或乙二胺四乙酸（EDTA）清洗10 min，

用水洗净后再用丙酮冲洗，放置至干。用软质材料（如滤纸或棉花）擦拭源表面，测量擦试物上的放射

性活度，如果小于200 Bq，则过7 d后再擦拭源表面，并测量擦拭物上的放射性活度，如果放射性活度

仍小于200 Bq，则源可视为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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